
國立政治大學教師研究室更換申請表 
申請日期：   年   月   日 

姓    名  電話 / 分機  

單    位  職       稱  

到校日期  出 生 年 月 年     月 

現借用研

究室起迄 
自    年    月 迄今 

原 研 究 室 

地       點 

樓 

室 

擬申請更

換之研究

室地點 
 

申  請 

更  換 

理  由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申請或代

理人簽名 

 

總

務

處 

會 

簽 

意 

見 

 

系  （所） 

主    管 
 

院    長  

附註： 

1 依本校教師研究室規劃分配辦法之規定辦理。 

2 原借用之研究室應交回學校統籌分配使用。 

3 申請程序：申請人填具本表，送請系所主管、院長核章後，逕送交總務處財產組，提請

「教師研究室規劃及分配委員會」審核。 

表單編號：QP-G03-03-06 

保存年限：2 年 


